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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2020年8月26日11时，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在山东省临沭县兴大西街19号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会议通

知及会议资料于2020年8月21日以电子邮件送达方式送达全体监事。会议应到监

事3名，实到监事3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杨艳女士主持。会议的通知、召集、召

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金

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程

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

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因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大信所”）对公司2019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大信审字[2020]第3-00721号），

大信所对公司以预付购货款的名义与关联方诺贝丰（中国）农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诺贝丰公司”）发生大额资金往来、应付票据款项的可回收性、存货金额

及公司以前年度存在无实物流转的贸易性收入发表无法表示意见的事项。截止本

公告日，公司尚未重述上述事项的前期报告，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是基于以上

情况进行编制，后续公司将对上述事项进行处理，存在会计报表相关科目进行调



整的可能性，请投资者特别关注。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 


